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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0/2021_2022_2008_E5_B9_

B4_E6_B3_95_c80_530296.htm 请对“民事法律行为人具有相

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为基本要件，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实施的

任何民事行为均不具有效力”进行辨析。 分析： (1)上述推论

不完全正确。 (2)行为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，必

然产生权利义务关系，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。因此，民事法

律行为的行为人必须具有预见其行为性质和后果的相应的民

事行为能力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般不具有预见其行为性质

和后果的行为能力，因此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独立实施

民事法律行为，他们的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。

(3)但是，现实生活是复杂的，法律除规定一般原则以外仍有

其例外的规定。这些例外是：第一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接受

奖励、赠与、报酬等对本人有利而又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民事

法律行为，合法有效，他人不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而

主张无效。第二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某些习

惯允许的，或者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细小民事行为，如购

买橡皮文具、乘坐公共汽车买票等，一般认为是有效的。 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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